
 

- 1 -

 

 

 

 

 

 

高政办字〔2020〕14 号 

 

 

高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高唐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 

全覆盖工作方案的通知 

 

开发区管委会，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 

《高唐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工作方案》已经

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高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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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唐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 

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引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普遍建立各类企业研发机构，构建国

家、省、市、企业自建多层次研发机构体系，力争到 2021 年实现

全县现有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2020 年，新建规上企业

研发机构 69 家；2021 年，新建规上企业研发机构 48 家（建设目

标根据上年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适当调整）。 

二、建设任务 

（一）大力推进企业自建研发机构。鼓励企业结合自身需求

与性质、行业特点、产业链分工及发展需求，按照“有场地、有人

员、有投入、有设备、有项目、有制度”的标准，自建各类工程中

心、研究中心、技术中心、实验室、中试车间、检验检测中心、

实验基地等研发机构。实现研发机构从“0”到“1”的提升，力争到

2021 年实现全县现有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 

（二）大力培育省级及以上企业研发机构。依托现有研发基

础和平台，鼓励企业持续加大投入，按照省重点实验室、省技术

创新中心、省工程实验室、省企业技术中心等各类研发机构标准

开展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认定省级研发机构，积极推

动现有省级研发平台建设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

力争我县在国家级研发平台建设方面实现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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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研发机构产学研合作。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共建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程实

验室、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等各类研发机构。加大对企业

与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联合建立研发机构的支持力度。鼓励企

业联合大学、科研机构或其他组织机构建设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 

三、建设标准 

企业研发机构应为企业内部或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新型

研发机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联合共建的，从事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产品开发、工艺开发、技术服务的机构，具有完备的

规章制度，建立持续稳定的研发经费投入机制并开展研究开发和

技术革新活动。 

企业研发机构按照大、中、小型企业〔按《国家统计局关于

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国统

字）〔2017〕213 号）标准划分〕分类建设，建设标准如下: 

（一）大型企业（从业人员≥1000 人，营业收入≥40000 万元）

研发机构建设标准：研发机构人员 10（含）人以上；研发仪器设

备原值 100 万元以上；年研发经费投入不低于 200 万元；研发场

地不少于 100 平方米；研发项目（课题）不少于 5 个。 

（二）中型企业（300 人≤从业人员＜1000 人，2000 万元≤

营业收入＜40000 万元）研发机构建设标准：研发机构人员 5（含）

人以上；研发仪器设备原值 50 万元以上；年研发经费投入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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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万元；研发场地不少于 50 平方米；研发项目（课题）不少于 3

个。 

（三）小型企业（从业人员＜300 人，营业收入≥2000 万元）

研发机构建设标准：研发机构人员 3（含）人以上；研发仪器设

备原值 20 万元以上；年研发经费投入不低于 20 万元；研发场地

不少于 20 平方米；研发项目（课题）不少于 1 个。 

（四）企业与至少 1 家高校或科研院所签订科技合作协议，

并开展产学研合作活动。 

四、研发机构建设模式  

（一）企业单建模式。单个企业独自创设专属的研发机构，

包括在厂区内设立或异地创建的技术（工艺）研发部门，符合

研发机构建设标准。  

（二）多企联建模式。两家以上企业共同出资组建独立的

研发实体，开展共享型技术研发或技术引进应用等活动。按参

建企业数平均计算，其场所面积、设备原值、研发投入比例应

不低于建设标准。  

（三）产业共建模式。依托聊城产业技术研究院、创新创

业共同体、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机构，组建专家服务团，专家

服务团或专家与企业签订服务协议，为缺乏单建研发机构条件

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提供技术赋能。创新创业共同体、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应具有市级以上认证。  

     五、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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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分管副县长牵头，县工业和信

息化局、县发展改革局、县人力和社会资源保障局、县财政局、

县统计局组成的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行动工作专班，协

同推进该项工作。开发区、各镇街要切实承担起规上工业企业研

发机构全覆盖的主体责任，推进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县直各有关

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和督导检查，形成工作合力。 

（二）加强数据摸查。开发区、各镇街要认真开展核实工作，

全面准确掌握辖区规上大中小型工业企业数量、企业建立各类研

发机构、企业研发投入等基础数据，建立台账，实行动态管理。 

（三）强化政策支持。引导企业积极争取聊城市企业研究开

发机构建设专项资金，对按标准建设研发机构的企业以先建后补

的方式给予支持。市财政按照不重复支持的原则，对研发机构初

次通过市、县审核确认的企业，按照大型企业 20 万元、中型企业

10 万元、小微型企业 5 万元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对研发机构被

认定为国家、省级研发机构的企业，按照《中共聊城市委聊城市

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支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若干财政政策〉

及 5 个实施意见的通知》（聊办发〔2019〕3 号）、《聊城市人民政

府关于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扩内需补短板的实施意

见》（聊政发〔2019〕1 号）以及《中共高唐县委高唐县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高发〔2019〕12 号）

文件规定，给予资金奖励。今后对研发机构运行良好的企业在申

报科技专项时予以优先支持。 

http://www.liaocheng.gov.cn/xxgk/szfxxgk/201903/W0201903056017919181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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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认定核查。开发区、各镇街于每年上半年和下半

年各组织一次审核及申报工作。县工作专班汇总后报市工作专班

组织材料审查和现场考察、委托第三方评审机构或组织专家根据

建设标准等内容进行认定。 

（五）加强督导考核。建立定期报表统计制度，定期通报工

作进展情况。县工作专班加强指导督导，狠抓工作落实，确保高

质量完成研发机构全覆盖工作任务。 

 

附件：1.高唐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工作专班人员 

名单 

2.已建成市级以上研发机构的企业名单（20 家） 

3.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建设目标 

 

 

 

 

 

 

 

 

 

 



 

- 7 -

附件 1 

高唐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研发机构全覆盖工作专班人员名单 

 

主  任：王会忠  副县长 

副主任：郭洪斌  县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 

沈  军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成 员：李风忠   县发展改革局副局长 

乔桂忠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王士云   县财政局主任科员 

曹金义   县人才交流中心主任 

相东明   县城调队队长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

室主任由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沈军同志担任，其他组成人员由

各成员单位指派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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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已建成市级以上研发机构的企业名单（20 家） 

序号 企业名称 属地 

1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县直 

2 山东泉林集团有限公司 县直 

3 山东泉林嘉有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县直 

4 山东奥克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县直 

5 山东天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县直 

6 山东光明工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县直 

7 山东超越纺织有限公司    县直 

8 山东奥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区 

9 山东高唐永旺食品有限公司 开发区 

10 聊城昌佳变电设备有限公司       鱼邱湖街道 

11 山东高唐蓝山和美食品有限公司      鱼邱湖街道 

12 山东泉海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鱼邱湖街道 

13 山东智德纺织有限公司           汇鑫街道 

14 山东中探机械有限公司           汇鑫街道 

15 山东九路泊车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人和街道 

16 聊城好佳一生物乳业有限公司     人和街道 

17 山东和兴面粉有限公司           姜店镇 

18 山东天泰钢塑有限公司           姜店镇 

19 山东鑫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三十里铺 

20 聊城澳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固河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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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建设目标 

 

注：建设目标根据上年度规上工业企业数量适当调整。 

 

属地 规上企业数 已建成企业数 
新增覆盖企业数 

2020 年 2021 年 

县直 29 7 12 10 

开发区 12 2 6 4 

鱼邱湖街道 14 3 6 5 

人和街道 11 2 5 4 

汇鑫街道 15 2 7 6 

三十里铺镇 10 1 5 4 

清平镇 9  5 4 

赵寨子镇 2  2  

姜店镇 6 2 4  

琉璃寺镇 10  5 5 

杨屯镇 6  3 3 

梁村镇 3  3  

尹集镇 6  3 3 

固河镇 4 1 3  

合  计 137 20 69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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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有关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高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5 日印发 

                                                                          


